
客观因素评分汇总表

项目编号：E4109005080D04572001001    
项目名称：濮阳市医疗保障局濮阳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业务承办商业保险机构招标项目第一标段       

序号 评审项目
标准
分

评分标准
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濮阳

分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中心支公司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分：
    1.承诺在大额医疗费用补助项目运营过程中，
对接触、使用及产生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不向任
何个人或单位做任何披露的得1分，未承诺不得分；
    2.承诺不以亏损为由拒绝支付被保险人应享受
的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待遇，也不以此为由拖延或不
支付各定点医疗机构垫付的大额医疗补助资金的得2
分，未承诺不得分；
    3.承诺在甲方尚未拨付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资金前，对定点医疗机构垫付的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资金，实行先支付后审核的办法（拒付费用在下期
结算资金中予以扣除）；承诺在收到定点医疗机构
申请支付资料后即时结算，拨付其垫付的大额医疗
费用补助资金的得2分，未承诺不得分；
    4.承诺对转诊转院及异地就医等非即时结算的
参保人员发生的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费用，承诺在收
到参保人员报销资料之日，省内治疗的10个工作日
内支付，省外治疗的15个工作日内支付得2分，未承
诺不得分；
    5.承诺在合同期内按甲方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实时监控、现场巡查、病历审核等方法
加强对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稽核审验、检查等，并
按医保政策扣除不合规费用，有承诺的得2分，未承
诺不得分；
    6.承诺按合同要求，及时报送城镇职工大额医
疗费用补助资金使用情况及运行分析报告、病历审
核和费用支付月报表的得2分，未承诺不得分；
7.投标人所在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2022年以来，承
办过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城乡居民补充医
疗保险业务期间，无延迟支付的得1分，否则不得
分；
8.制定专门的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财务管理
制度，实行独立、封闭运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得1分，否则不得分。    
对以上承诺或方案进行综合评价，每存在一处缺陷
（缺陷是指不适用于本项目，表述前后不一致或内
容矛盾，语句有歧义，仅有框?架或标题，涉及的规
范及标准错误，套用其他项目内容等任一种情形）
的扣0.5分，总分3分扣完为止；无缺陷满分3分。
   提供投标人及其总公司盖章的城镇职工大额医疗

合计 97.5 92 97 97 98

全体评委签字：

                ⊥              ∏               Ξ              ∩              ⊕              ☉               ∷                ∴

    ♀              Φ              Ψ              ￡              ※

日期：2026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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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中标候选人

项目编号：E4109005080D04572001001  
项目名称：濮阳市医疗保障局濮阳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业务承办商业保险机构招标项目第一标段

投标人名称 最后报价(元) 评标价格(元) 排名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心支公司 未报价 90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未报价 90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未报价 90 3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未报价 90 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公司 未报价 90 5

评审意见及说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有行政处罚记录,经评审委员会评审推荐排名第4名.

全体评委签字：

             ⊥              ∏              Ξ              ∩             ⊕             ☉

 ∷          ∴             ♀             Φ             Ψ             ￡             ※

日期：2026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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